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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46） 
 
 

終止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 

 

 

茲提述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二月十

九日及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根據一

般授權認購新股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認購事項完成須待先決條件於最後完成日（即二零二

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或之前達成（或豁免，視情況而定）後，方可作實，而

認購事項完成於達成（或豁免，視情況而定）先決條件（或本公司與認購方

書面協定的有關其他營業日）落實。 

 

由於先決條件並未於最後完成日或之前達成（或獲認購方豁免，視情

況而定），且並無進一步延長最後完成日的任何協定，故認購協議已

予終止，而認購協議項下本公司及認購方的全部義務和責任已予終止

及終結。 
 
 
 
 
 
 
 
 
 
 
 



董事預期，認購協議之終止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造

成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京平 

 

 

香港，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京平先生、許中平先生及楊保東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胡玥玥女士及馬天福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教
授。 


